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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4 时 20 分宣布开会 

通过委员会关于其第三十二届会议的报告（CEDAW/ 
C/2005/I/L.1、CEDAW/C/2005/I/CRP.3 和 Add.1-8） 

1. Šimonović 女士，报告员，提请大家注意

CEDAW/C/2005/I/L.1 号文件，其中载有委员会报告草

稿的各个章节，她还介绍了 CEDAW/C/2005/I/ CRP.3
和 Add.1-8 号文件，其中载有委员会对于本届会议期

间审议的八个缔约国的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2. 主席说，她认为委员会希望通过 CEDAW/C/ 
2005/I/L.1 所载的、业经修正的报告各章节，以及业

经修正的 CEDAW/C/2005/I/CRP.3 和 Add.1-8 号文

件。 

3. 就这样决定。 

4. Šimonović 女士，报告员，介绍了 CEDAW/C/ 
2005/I/CRP.3/Add.9 号文件中所载的全体工作组报告

草稿，其中有委员会关于审查和评估《北京行动纲要》

以及关于对受海啸影响的地区的救济和恢复工作建

议的决定，并详述了委员会根据《公约任择议定书》，

就执行《公约》第 21 条以及加速工作的途径和方法

所采取的行动。 

5. 主席说，她认为委员会希望通过 CEDAW/C/2005/I/ 
CRP.3/Add.9 号文件中所载的、业经修正的报告的各

个章节。 

6. 就这样决定。 

7. 业经修正的委员会报告草案全文通过。 

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的发言 

8. Mayanja 女士（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

别顾问）评论说，委员会在审议缔约国的八份报告中，

处理了许多难题，完成了大量的工作。2005 年 3 月，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将对《北京行动纲

要》进行全面审查和评价，本委员会通过了提交这次

审查的文件，这一点值得庆贺。自从第四次妇女问题

世界会议以来的 10 年中，委员会一直提醒缔约国，

执行《行动纲要》有助于执行《公约》。在这一期间，

在执行《公约》和《行动纲要》的战略目标方面取得

了显著进展。此外，缔约国的报告显示，一方面，国

际规范和标准之间的和谐程度提高了，另一方面，国

家立法的和谐程度也有所增加。 

9. 不过，她促请委员会进一步关注长期存在的和新

出现的挑战，如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负面影响、经济衰

退、经济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和全球化的影响等，所

有这些都导致了妇女的极度贫穷，阻止了她们的全面

发展和提高，也阻碍了她们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关

于政治权利，各个国家，甚至是最发达国家的妇女对

政策制定和决策的参与都非常落后。国际社会特别关

注贩运妇女问题。家里和工作场所中针对妇女的暴力

仍未减少。在大多数国家，法律官员对这个问题的回

应都非常弱，预防战略仍然毫无条理，甚至还有所倒

退。妇女还不同程度地遭受了国内和民族冲突不断升

级的影响。 

10.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是一次机会，可

借以增强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妇女地位委员会和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工作联系。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十

周年时将重申《行动纲要》的目标和承诺。尽管已经

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仍应在国家和国际各级再次承诺

履行上述承诺。她希望重申她的承诺，以及提高妇女

地位司司长和工作人员的承诺，帮助委员会努力实现

对《公约》的普遍认可并鼓励各缔约国更及时地提交

报告。 

提高妇女地位司司长的发言 

11. Hannan 女士（提高妇女地位司司长）说，委员会

通过的关于八个缔约国报告的结论性意见将极大地

促进当前在国家一级实现所有妇女平等的进程。非政

府组织和其他观察员在届会上的高度参与显示出对

《公约》及委员会工作的重视。提高妇女地位司将竭

尽所能，通过帮助各缔约国履行报告义务并借助其技

术援助方案来促进委员会在国家一级执行《公约》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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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即将召开的妇女地位委员会届会将为使各级政

府以及民间社会和联合国系统各部门参与就《公约》

及其与《行动纲要》、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结果

文件和《千年发展目标》间的联系展开的系统讨论提

供一次绝佳的机会。《行动纲要》把妇女的人权和《公

约》放在了一个特别的位置，它还呼吁委员会在与缔

约国开展建设性对话时考虑《行动纲要》。因此，委

员会派代表出席届会是非常重要的。 

主席的发言 

13. 主席说，在与提交报告的八个缔约国进行建设性

对话期间，委员会确定了缔约国打算进一步确保妇女

享受人权和增强政府对其条约义务的遵守时必须处

理的大量共同问题。有三点值得一提：委员会未能声

明八个缔约国中是否有哪个国家实现了妇女在法律

上的平等；在被审查的所有国家当中，陈规定型观念

对实现两性平等而言，仍然是一个挑战；妇女取得公

理的问题是一个令人十分关切的领域。 

14. 委员会注意到，在消除针对妇女的歧视和实际实

现男女平等原则的进程中，还有许多领域并未取得适

当的进展。就业和参与决策两个领域还远未实现男女

在事实上的平等。关于《公约》涉及到的这两个及其

他领域，委员会呼吁缔约国采取特别措施，加速实现

平等。此外，它还在许多领域提供了详细指导。尤其

是，它请各缔约国对各种措施的影响进行认真评估，

以确保这些措施产生预期的结果。 

15. 委员会一直在根据《公约任择议定书》工作，通

过了一项声明，作为对《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

十年期审查和评估的贡献，并且通过了一项关于东南

亚海啸灾难的性别问题的声明。大会对于其给予更多

开会时间的请求未采取行动，这让委员会感到非常失

望，委员会将在其第三十三届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个问

题。 

16. 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取得了重大进展。已经采取措

施，进一步加强与各缔约国的建设性对话，确保结论

性意见更有侧重点，并审查编写一般性建议的工作方

案。最后，作为人权条约机构改革进程的一部分，委

员会将向委员会间会议的下次届会提交其对关于统

一报告准则的提案的初步意见。 

第三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 

17. 业经修正的第三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通过。 

会议闭幕 

18. 主席宣布第三十二届会议闭幕。 

 下午 4 时 45 分散会

 


